














附件 1：基本素质测评评分指导意见 

一、思想政治表现（A1）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积极参加各项政治

理论学习和活动，自觉加强政治修养。 

（二）牢固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具有爱党爱国、爱好和平、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参与任何有损祖国安全、荣誉和

利益的事。 

（三）顾全大局，关心集体，有团结协作精神，积极参与各

项集体活动，自觉维护集体荣誉，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不做

损害集体利益和荣誉的事。 

学生如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参与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与有损于祖国安全、荣誉、利益或其他危害社会秩序等活动的，

经查实，减 20 分；未履行请假手续，无故不参加校院组织的政

治理论学习、班团会和其他集体活动的，经查实，减 4 分/次。 

二、个人品德修养（A2） 

（一）自觉遵守公民道德规范，在公共场所文明礼貌，不参

与任何危害社会秩序的活动，不从事或者参与有损大学生形象、

有悖社会公序良俗的活动； 

（二）诚实守信，谦虚谨慎，为人正直，办事公道；敬老爱

幼，团结同学，乐于助人； 

（三）热爱劳动，热心公益，文明卫生，爱护环境，勤俭节



约。 

学生在评测学年因违反公民道德规范或者发生其他有损大

学生形象行为且被处分的，减 20 分；无故不参加劳动教育活动、

志愿服务以及其他集体活动的，经查实，减 4 分/次；所在寝室

在学院（系）组织的寝室卫生评比中不合格（或差）的，减 2 分

/次。 

三、学习态度状况（A3） 

（一）勤奋学习，积极上进，学风端正，学习目标明确，有

科学的思想方法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谦虚好学，刻苦认真，不迟

到，不早退，不无故旷课； 

（二）遵从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不作弊，不剽窃。 

学生在评测学年因违反学术道德规范、违反校内各级各类考

试规定和旷课违纪且被处分的，减 20 分；旷课，经查实，减 4 分

/次；上课迟到、早退减 2 分/次；不按时完成学习任务的，经查

实，减 2 分/次。 

四、组织纪律观念（A4） 

（一）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遵守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 

（二）维护校园正常秩序，维护校园安全与稳定； 

（三）遵守国家和学校关于网络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得编造

或者传播虚假、有害信息。 

（四）遵守宿舍管理规定，自觉遵守作息制度，不得擅自在

外租房居住，不得无故晚归或夜不归宿，不影响他人的正常学习

和休息，不损毁宿舍设备，不违章使用电器设备，不擅自留宿校



外人员。 

学生在评测学年因违反法律、法规，扰乱学校公共秩序，违

反学生住宿管理规定且被处分的，减 20 分；组织、参加未经批

准的社团或组织，造成不良影响的，经查实，减 20 分/次；不遵

守国家和学校关于网络使用的有关规定，编造、发布、传播虚假、

有害信息，造成不良影响的，经查实，减 20 分/次；不遵守学校

宿舍管理规定、违规用电的，经查实，减 4 分/次。 

五、身心健康素质（A5） 

（一）有健康的体魄，自觉锻炼身体，积极参加课外体育锻

炼和体育竞赛活动，体质健康测试合格（含免测）； 

（二）主动学习心理健康知识，注重心理品质建设，努力增

强情绪控制力、挫折耐受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三）追求高尚审美理想，树立正确审美观念，拥有健康向

上审美情趣。 

体质健康测试成绩不合格（低于 50 分），减 20 分；没有事

先请假，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校学院（系）组织课外体育活动的，

经查实，减 4 分/次。 
 



附件 2：实践与创新能力测评评分指导意见 

一、学术论文及文学、艺术、新闻等作品（C1）。发表学术论

文或在合法刊物和媒体上发表文学、艺术、新闻等作品的（参与

重要艺术展演活动可参照此项加分），按表一加分。所有论文应

见刊并附有出版刊物，所有作品应正式发表并提供相关证明，不

同论文或作品按篇数累加计分，同一论文或作品被转载的按转载

最高级刊物级别计分；论文或作品完成单位为武汉大学，第一作

者（含指导老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按相应项记满分。

各学院（系）认定的高水平论文或作品，加分作者次序可适当扩

大范围，最多不超过五名，并按实际贡献分配相应项分数，刊物

级别和作品由各学院（系）认定。确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或

作品，经学院（系）认定，C1项可按照满分计。 

表一  1.发表学术论文评分 

重点学术期刊 一般学术期刊 
合法的内部

学术刊物 

8-15 2-8 1-2 

 

表一  2.发表文学、艺术、新闻等作品评分 

国家级权威报

刊或媒体 

省级重要报刊 

或媒体 

其它公开发行的报刊或地

方新闻媒体，学校主办的

公开发行的报刊或媒体 

学校主办的其它

报刊或媒体 

学院（系）主办的 

内部刊物或媒体 

4—5 2—3 1—2 0.5—1 0—0.5 

  

二、科技发明与大学生科研（C2）。参加科学研究和科技学术

活动，取得发明专利的，或大学生科研项目结题经学校评定的，



按表二加分。不同发明或不同大学生科研项目可累加计分。发明

专利第一作者（含完成单位为武汉大学，指导老师为第一作者，

学生为第二作者）按相应项计满分；大学生科研项目负责人按相

应分数一半计分，其他队员分配另一半分数，具体分值按实际承

担工作量计算。各学院（系）认定的高水平国家发明专利或科研

项目，加分作者次序可适当扩大范围，最多不超过五名。 

表二  科技发明评分 

国家级大学生科研项目 省级大学生科研项目 校级大学生科研项目 
国家发明专利 

优秀 良好 合格 优秀 良好 合格 立项并结题 

10 8 6 5 4 3 2 10 

 

三、学科竞赛与文体竞赛（C3）。参加学科竞赛和文体竞赛获

奖的，按表三加分。不同项目获奖可累加计分，同一项目获不同

等级奖，只计最高分；团体竞赛获奖，按实际承担的工作量计分。

根据不同学科实际情况，各学院（系）可结合学科实际制定相关

竞赛获奖目录。获得“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挑

战杯”大学生竞赛一等奖及以上和金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和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国家级一等奖及以上的主力成员

（排名前五）等有重大影响力的学科竞赛奖励，经学院（系）认

定，C3项可按照满分计；参加全国学生运动会及全国大学生体育

单项赛事（非阳光组）比赛获得前八名、代表武汉大学在国家级

比赛中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等有重大影响力的体育竞赛，经学院

（系）认定，C3项可按照满分计。 



 

表三  学科竞赛与文体竞赛评分表 

名次 获奖等级 国际竞赛 全国竞赛 省级竞赛 校级竞赛 院级竞赛 

1 一 12 10 7 5 2 

2—4 二 10 8 5 4 1.5 

5—8 三 8 6 4 3 1 

 优秀奖 5 4 3 2 0-0.5 

 

四、社会活动与社会实践（C4）。对在国际组织任职实习、积

极参加公益活动，或者在拾金不昧、见义勇为、舍己救人、艰苦

奋斗等方面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个人或集体，以及在其他精神文

明建设活动受到学院（系）及以上表彰的，按表四加分。受到学

院（系）以上表彰的先进集体或先进个人级别需由相应学校主管

单位出具加盖公章的书面认定书。撰写的社会调查报告、社会实

践报告获奖参照表五按获奖等级实际加分，前两名作者按相应项

计满分，起次要作用作者（不超过 3 人）按相应项减半计分，其

余作者计 0.5-1 分，同一事迹获得表彰的按可获得最高分计分，

不累加计分。各学院（系）可根据实际情况认定各项目等级。获

评“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等有重大

影响力荣誉称号的，经学院（系）认定，C4项可按照满分计。 

表四   社会活动评分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院级 

先进集体 
负责人 8-10 5-7 2-3 1-2 

成  员 3-4 2-3 1-2 0.5 

先进个人、积极分子 8-10 5-7 4-5 1-2 



 

表五   社会实践评分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院级 

撰写调查报告、实践报

告获奖 
6-8 4-6 3-4 1-2 

 

    五、各学院（系）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增列相应项目和指标

予以评分（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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